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为大连天宝绿色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致同审字（2019）

第 210ZA7136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1、预付款项的商业实质（交易合理性）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天宝食品公司对大连春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大连春神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2.09 亿元，协议委托大连春神公司收购黑芸

豆和奶花芸豆，采购数量 39,000 吨，交货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已预付款占协议金额的 93.42%。该预付款是天宝食品公司向 23 位农

户直接支付的，未与农户约定货物的交付时间，2018 年采购与销售均为零。我

们无法对该预付款项的下列方面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预付款项的商业理由及商业实质，以及收货的可行性； 

（2）预付款项是否在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恰当处理，以及对利润表、现金

流量表的影响。 

2、其他应收款的可收回性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天宝食品公司其他应收款记录应收阿拉山口市鼎

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5,040 万元。该款项形成过程是，天宝食品公司 2018

年 4 月与骑士联盟（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阿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每壹元注册资本价值 700 元的价格受让阿拉

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骑士联盟（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0.72%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为 5,040 万元。天宝食品公司已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

向阿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支付股权转让款 5,040万元。截至目前，

工商信息显示，骑士联盟（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中没有登记天宝食品公

司，而太初投资控股（苏州）有限公司股东中登记了天宝食品公司。因对骑士联

盟（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投资未确权，天宝食品公司将 5,040 万元出资款



列报为其他应收款。 

我们无法对该其他应收款的下列方面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该项出资的实质； 

（2）该款项是否在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恰当处理及可收回性。 

二、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

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

保留意见。 

1、预付账款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天宝食品公司预付大连春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余额 2.09 亿元，合作采购奶花芸豆和黑芸豆，预付款占采购合同金额的 93%。

我们无法获取大连春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最终供应商的采购合同、资金流

水等资料，无法确认款项的最终流向。我们无法对以上预付款项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确认其交易的合理性和商业实质，无法确认是否在 2018 年度财务

报表中恰当处理。 

2、其他应收款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天宝食品公司其他应收款中账面记载应收阿拉山

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5,040 万元。该款项形成过程，天宝食品公司

2018 年 4 月与骑士联盟（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阿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每壹元注册资本价值 700 元的价格受

让阿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在骑士联盟（北京）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 0.72%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为 5,040 万元。天宝食品公司已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向阿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支付股权转让款 5,040 万元。

截至目前，工商信息显示，骑士联盟（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中并没有登

记天宝食品公司，而太初投资控股（苏州）有限公司股东中登记了天宝食品公司。

天宝食品公司因对骑士联盟（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投资未确权而将 5,040

万元出资款列报为其他应收款。我们对以上投资款实施了函证程序，但没有收到

回函。 



我们无法对以上投资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对上述投资实施其

他替代审计程序。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以上出资的实质和可收回性。 

三、保留意见涉及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认是否对报表进行调整，也无法确认

调整的金额。我们无法判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中涉及事项对天宝食品公司报告

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四、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

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和真实的反映了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公

司尊重其独立判断，并高度重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公司将积

极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解决。 

五、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董事会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监事会将持续关注

并监督董事会、管理层推进相关工作，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对该事项的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我们对审计报告无异议。

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所做的专项说明，我们将持续关

注并督促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采取相应措施尽快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促进公司

更好地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七、公司关于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可能性及措施 

1、公司自 2007 年开始经营芸豆出口业务，产品为黑芸豆、白芸豆和奶花芸

豆，产品出口到南美及中东地区，因市场行情及公司政策变化，公司近年此项业

务采购及销售量减少。 



公司在 2017 年了解到芸豆的主要种植区域南美(巴西等)已持续减产，主要

消费区南美市场出现价格上扬的趋势，从而从中国采购较多，价格较高，根据多

年的经验，公司判断 2018 年南美市场还会由于持续减产导致需求量大大超过产

量，价格会不断地走高，需要从中国采购，所以公司陆续直接给农户支付总金额

2.09 亿元收购黑芸豆和奶花芸豆的款项（芸豆类产品为全年供货）。但 2018 年

巴西国内丰产，导致南美市场芸豆价格未达公司预期，如果以委托的价格收购，

公司将面临亏损。 

公司在认真评估芸豆业务实施的亏损风险后，截至目前未实施收货，如近期

南美市场行情一直保持现有水平，公司将会协同委托采购方大连春神农业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共同协商于合同到期日 2019年 4月 30日前收回已预付给农户的采购

款或协商签署新的采购合同，如市场符合公司预期，公司将敦促委托采购方大连

春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尽快收购供货。 

    2、经核查，公司将 5040 万元汇入阿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用于购买阿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骑士联盟（北京）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0.72%的股权。阿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收到款项后，

骑士联盟（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未在工商部门将天宝公司登记为其股东，资

金也未归还。经与律师核实，律师初步认为，该过程涉嫌利用套路骗取天宝公司

资金的行为，涉及刑事诈骗，属于套路贷，现正在协调公安机关立案处理，争取

尽快追回上述款项。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解决，

如果上述行为不确认为套路贷，公司将按照合同约定（不论公司是否已经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自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公司的股东，并根据公司章程享有股东

权利）将敦促骑士联盟（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尽快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以确

认上述投资。 

关于公司持有的太初投资控股（苏州）有限公司股权，公司并未实缴该部分

投资。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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